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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能源水电〔2020〕264号


德宏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盈江县

濠散卡河二级水电站工程总体

竣工验收的批复

盈江县发展和改革局：

《盈江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盈江县濠散卡河二级水电站工程竣工验收的请示》（盈发改能源发〔2020〕151号）收悉。按照国家能源局《水电工程验收规程》（NB/T35048-2015）、水利部《小型水电站建设工程验收规程》（SL168-2012）、《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水电工程验收管理办法（2015年修订版）的通知》、《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德宏州中小水电站验收办法的通知》（德政办发〔2013〕208号）等水电站工程验收规程规范有关要求，经德宏州盈江县濠散卡河二级水电站工程竣工验收委员会审查，现批复如下：

盈江县濠散卡河二级水电站工程（项目代码2017-533123-44-02-010498）位于德宏州盈江县太平镇境内，是濠散卡河流域规划开发的第二级水电站。项目工程距太平镇约73km，距盈江县城离约85km。为径流无调节引水式电站，坝前正常蓄水位770.46m，装机容量10MW（2×5MW），设计引用流量 4.99 m³/s，额定水头240 m，年利用小时数4503h，多年平均年发电量4503万kW.h，项目工程总投资11511.12万元，静态总投资11049.96万元。工程规模为小（1）型，工程等级为Ⅳ等，主要建筑物为4级，次要建筑物为5级。2013年6月26日，以德发改基础〔2013〕457号文核准批复濠散卡河二级水电站工程，装机容量14MW，后调整为10MW，由盈江县创能水电有限公司开发建设，2015年3月开工建设，2017年9月竣工，总投资11511.12万元。2017年9月12日2台机组并网发电。

盈江县濠散卡河二级水电站工程已完成机组启动、枢纽工程、工程质量、消防、安全生产、移民、取水许可、水土保持、环保、竣工财务决算审计等专项工程竣工验收，验收批件及相关资料齐备，工程档案完整，满足工程总体竣工验收条件要求。
据此，同意盈江县濠散卡河二级水电站工程通过总体竣工验收。　


德宏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0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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